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 特约

通讯员 李辉）夜色之下，两辆小

轿车在城市道路上“风驰电掣”地

竞速比赛，其中一车还占用对向车

道逆向行驶。近日，市公安局交警

总队机动支队查处了一起“飙车竞

速”案件，3名参与其中的驾驶人因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被依

法行政拘留。

警方接到市民举报称，8月8

日晚，有多辆小轿车在嘉定区安辰

路竞速行驶，严重影响了周围其他

车辆的正常行驶。交警总队机动

支队经过调查后发现，当晚9时左

右，张某、龙某和任某相约在安辰

路进行“零百加速”竞赛。

所谓“零百加速”竞赛，指的是

比试车辆由静止加速至100km/h

所用的时间，时间短者为胜。虽然

该比赛所占用的道路不长，从起步

到车辆停止约200米，但车辆加速

度极快，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了极

大威胁。

接报后，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取

证，从所谓的比赛视频可以看到，

共有粉色、灰色、绿色三辆小客车

参与竞速驾驶，两两开展竞赛。随

着“3、2、1”一声令下，两辆车在巨

大的轰鸣声中猛冲出去，其危险性

和噪声危害性不言而喻。

警方调查发现，因为安辰路为

双向2车道道路，两辆小轿车同向

竞赛时，其中一车还占用对向车道

逆向行驶。在其中一段粉色车与

绿色车竞速的视频中，明显能看到

远处对向驶来的机动车车灯，逆向

行驶的粉色车行至后半段向右变

道，欲躲避对面正常驶来的车辆，

虽未酿成事故，但夜晚视线不佳、

逆行、超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危险一触即发。

到案后，张某，龙某与任某对

非法占用城市道路竞速行驶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依法对上

述3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

法行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城市道路并不是个别竞速爱

好者的赛车道、炫技场，追逐极速

的体验感不能以危害市民道路通

行安全、影响市民正常生活为代

价。为此，本市公安交警部门坚

持集中整治和精准打击相结合，

持续加大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110”警

情、市民反映的“飙车炸街”违法线

索，加大循线追踪和查处力度，为

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

道路交通环境。据统计，今年以

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

175起，其中噪声超标61起，损坏

排气、加装排气等非法改装违法

114起，7人因追逐竞驶涉嫌危险

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上海交警严厉打击“飙车炸街”，今年已有7人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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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签了家庭协议均分征收款，为何大哥一家拿到全款

义务帮邻居修屋顶坠亡，谁担责？
当事双方均有过错，经调解死者继承人获赔  余万元

黄先生父亲留下的公房被征收

了。因协商分割征收补偿利益不

成，黄先生两个弟弟黄二和黄三把

黄先生一家告上了法院，但法院判

决显示黄二和黄三一无所获。

黄先生和黄二、黄三为同胞三

兄弟。黄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为黄

父，三兄弟均在系争房屋出生长

大。1969年黄先生去了安徽，在当

地和李女士结婚，生有一子小黄。

黄二和黄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

结婚，婚后各自享受了单位的福利

分房。1988年2月，黄二和黄三将

户口从各自的福利公房处迁回系争

房屋。上世纪90年代初，黄先生一

家的户口按政策规定可从安徽迁入

系争房屋时，遭黄二和黄三阻拦。

1993年3月，黄二和黄三挟持父母

写下遗嘱，内容有：“我们百年后，系

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于三个儿子所

有。”1995年2月，黄先生一家三口的

户口从外地迁入系争房屋并入住。

1997年8月，黄二和黄三逼迫黄先

生在所谓的家庭协议书上签字，家

庭协议内容有：“若系争房屋被动

迁，所有动迁利益分为四份，父母和

三兄弟各享有四分之一，若父母百

年后房屋动迁，所有动迁利益由三

兄弟均分”。上世纪90年代末，黄家

父母先后去世。之后系争房屋承租

人未变更，房屋由黄先生一家三口

居住，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2年5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同年6月28日，黄先生作为

该户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该户选择货币安置，

拟获得征收补偿款共计708万余

元。征收时黄二、黄三、黄先生一家

三口共计5人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

在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时，李女士认

为，自己一家在系争房屋居住多年，

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要求适当多分

补偿款，遭黄二和黄三拒绝，黄二、黄

三坚持三家均分。协商无果后，黄

二、黄三将黄先生一家告上法院。

黄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们梳理分析本案，认为遗嘱和家

庭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所有征

收补偿利益应归属于被告黄先生一

家三口所有。首先，黄家父母关于

该房屋的遗嘱无效。系争房屋为公

房性质，并非黄家父母的个人财产，

故其二人遗嘱中关于系争房屋归属

的处理当然应被认定为无效。其

次，家庭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家庭协议无李女士和小黄签名。家

庭协议签署时，李女士作为户口在册

的成年人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且其不

认可协议的效力，故该协议因遗漏权

利人应被认定为无效。第三，在遗嘱

和家庭协议无效的情况下，系争房屋

应逐一认定同住人。黄二和黄三因

本市他处已享受过福利分房，根据政

策和法律规定不能重复享受公房福

利，故均不能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

人，无权享受征收补偿利益。黄先

生一家三口自户口迁入后一直住在

系争房屋，且本市他处从未享受过

公房福利，应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

后黄先生一家委托我们代理应

诉维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

我们之前的分析预测。法庭经审理

后认定遗嘱和家庭协议为无效，两原

告因享受过福利分房被排除房屋同

住人身份，最终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均归属于黄先生一家三口。

扶板凳的双手突然放
开，致邻居摔下重伤不治
2022年1月28日傍晚，李某请

邻居张某来家中帮忙修缮屋顶扣

板，基于双方是多年邻居，平日关

系不错，张某便一口应下。

后在修缮过程中，张某让李某

扶稳叠加的板凳，保证安全，但李

某在未告知张某的情况下，突然放

开双手，导致张某重心不稳从高处

摔下，后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并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张某为颈

椎骨折、高位截瘫，2023年2月18

日，张某病逝，其间，共花费医疗费

用56万余元。

之后张某的继承人将邻居李

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268万余元。

原告认为，张某无偿为被告提

供帮工，且因本次事故遭受重伤并

死亡，被告方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认为，张某虽是帮忙修缮

屋顶，但张某使用的凳子系其自己

带来的，且张某也应知道站在板凳

上修缮屋顶有一定风险，因此被告

方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死者继承人要求赔偿
各项损失26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为邻居

修缮屋顶，系出于邻居情谊的无偿

帮工行为。根据相关规定，无偿提

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

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

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修缮房屋过程中应当确保

自身的安全，对于威胁自身安全的

行为应当谨慎而为。被告既邀请

邻居帮忙修缮屋顶，在修缮过程

中，应确保邻居的安全，为邻居提

供防护及保护。因此，双方均具有

过错，应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

后经过法官多次组织调解，双

方当事人达成了一致的调解协议，

由被告方一次性赔偿原告各项损

失80余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五条：无偿提供劳务的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

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

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

适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

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

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

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

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通讯员 孙洪雷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

日，崇明新河地区两家农户

夜间遭贼光顾，分别被偷现

金和裙子，嫌疑男子作案前

打伞遮脸，作案后套上白裙

逃离，但雕虫小技没能躲过

警方调查，案发不久嫌疑人

即被抓获。

9月4日早上6时45分

许，崇明警方接辖区居民田

先生报警，称其放在家中衣服

里的4800元现金以及一只女

士单肩包（包内有   元现

金、身份证和银行卡）不翼而

飞。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勘查。

不多久，同村的林先生

也跑来向民警报案，说他家也

遭小偷光顾。林先生早上起

床后，看到停在辅房里的电瓶车后备

箱开着，东西散落一地。另外，其儿

媳还不见了一件白色连衣裙。因案值

不大，林先生和儿媳没有急着报警。

在调阅周边公共视频过程中，

一可疑男子引起民警注意。9月

3日23时许，可疑男子在未下雨的

情况下打着伞，遮脸匆匆行走；一个

多小时后打伞人原路返回，这时身

上已套上白裙。林先生的儿

媳一看，正是她不见的那件。

警方循线追踪，于9月

4日10时许将男扮女装离

开作案区域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张某对其入室

盗窃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当晚，有意外出

偷窃的张某用伞遮挡上半

身伺机作案。其先在林先

生家敞开式的辅房里偷到

一条白裙，为降低被发现的

风险，他把裙子套在身上，

继续寻找作案目标。在田

先生家前，张某观察到与主

楼相通的辅房门窗没关，便

通过辅房进入主楼，顺利偷

走一楼的现金和女士单肩包。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在此提醒市民朋友，农村

地区多数自建楼都有辅房，或独立

或与主楼相通。为确保财产安全，

在上楼休息前，请务必关好辅房门

窗，不要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占用逆向车道“零百加速”竞赛

1.如何区分无偿帮工关系与劳
务关系？

无偿帮工是指帮工人无偿为他

人处理事务，无偿帮工无需被帮工

一方支付对价，且无偿帮工通常具

有临时性、自主性，其可以自主选择

帮工的方式以及帮工结束的时间。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无偿帮工行

为包括：应邀为邻居修缮房屋、驾驶

员帮车辆卸货、帮朋友开车等。劳

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

务一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由一

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对价，双方

互负义务，双方可以通过口头或者

书面形式对劳务的形式、报酬的给

付作出约定，劳务关系具有有偿

性。在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

一定程度上需受到另一方在劳务过

程中的安排、管理。

2.无偿帮工人因帮工活动受到
人身损害的，由帮工人和被帮工人
根据各自的过错按份承担责任。

无偿帮工是一种助人为乐的善

意行为，应当予以提倡。被帮工人

虽无需支付帮工人劳动报酬，但是

基于其邀请对方无偿帮工或者接受

他人好意帮工的先行行为，仍对帮

工活动负有相应的责任。

根据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提供劳

务的无偿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

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除明确拒绝

帮工外，需要根据其与帮工人各自

的过错按份承担责任。

3.无偿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对
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
担赔偿责任。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

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

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

法官说法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

近邻”，邻居间互帮互助本是
件好事，可如果帮忙过程中
受伤，谁该担责呢？
近日，金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因帮邻居修缮
屋顶，不慎坠落引发的义务
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案件。


